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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高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2022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效用，鼓励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加大对我

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提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

模和效益，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根据辽宁

省知识产权局、辽宁省财政厅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关于修订<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辽知发〔2022〕7 号）及大连市知识产权局、大连市财政局、

大连市金融发展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关于开展

设立大连市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有关工作的通

知》（大知发〔2018〕2 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高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由高新

区财政设立并管理。

第三条 风险补偿基金专项用于按约定比例补偿合作金

融机构对高新区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时产生的本金

损失。基金对纯知识产权质押（指完全由知识产权质押获得的

贷款）和组合质押银行贷款中明确属于知识产权资产质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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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本金提供风险补偿。

第四条 风险补偿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范

管理、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管理，采用“风险补偿基金＋银

行”、“风险补偿基金＋担保+银行”和“风险补偿基金＋保

险＋银行”三种运作模式，即“知银贷”、“知担贷”和“知

保贷”模式。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在高新区工商、税务机关

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大连市产业政策和发展方

向，持续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和服务经营的企业。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指采用包括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及商标等知识产权进

行质押以获得银行授信资金的融资模式。

第二章 运作模式

第七条 “知银贷”模式。风险补偿基金承担的贷款本

金损失比例由高新区财政金融局与银行协商确定，但不高于

40%。

第八条 “知担贷”模式。风险补偿基金承担的贷款本

金损失比例由高新区财政金融局与担保公司、银行协商确定，

但不高于 40%，且银行承担风险比例不得为 0。

第九条 “知保贷”模式。风险补偿基金承担的贷款本

金损失比例由高新区财政金融局与保险公司、银行协商确定，

但不高于 20%，且银行承担风险比例不得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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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企业发生贷款违约，风险补偿基金与合作金融机构按照

约定的风险分担比例承担实际贷款本金损失；金融机构对未收

回贷款本息进行追偿，追回的资金按风险分担比例进行分配。

第三章 合作机构

第十条 高新区财政金融局择优遴选合作金融机构。合

作机构应推出符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律的创新金融产品，引

导和扶持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所需资金。合作机构

一年内没有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可

与其解除合作关系。

第十一条 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逾期率（逾期贷款总额/

贷款累计发放额）达到 10%的银行，合作金融机构应立即暂停

新增风险补偿业务。高新区财政金融局会同合作机构对风险管

控机制、运营模式等方面重新进行协商，待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后再行恢复风险补偿业务。暂停期间，已开展尚未结清的贷款

业务，应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风险分担责任。

第十二条 合作金融机构如存有弄虚作假或与企业合谋

骗贷、套取风险补偿基金的，一经查实，高新区财政金融局依

法追回风险补偿基金，并取消合作资格。

第四章 业务流程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项目入库。用于

质押的知识产权须向高新区科技创新局申请备案，经专家评审，

纳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项目库后，方可得到风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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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持。

第十四条 申请贷款。企业向金融机构提出风险补偿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申请，根据金融机构质押融资程序安排进行知

识产权评估后，提交贷款申请材料，经金融机构评审通过后，

配合金融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风险补偿基金对同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支持金额每年累计不超过 4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其

中，中小企业单笔贷款不超过 300 万元，微型企业单笔不超过

100 万元。

第五章 风险补偿

第十六条 对纳入支持范围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产生的

本金损失，风险补偿基金按分担比例进行补偿。贷款利息损失

和债权追偿费用等由合作机构自行承担。

第十七条 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逾期的，合作银行须

在五日内报送相关情况并提出风险损失补偿申请。经审核确认

后，高新区财政金融局按规定办理资金划转手续。

第十八条 合作机构依法及时进行债权追偿，追偿回收

的资金按各方风险承担比例返还。需要提起诉讼或仲裁的，应

事先书面告知高新区财政金融局。

第十九条 对发生贷款逾期的企业，暂停其申请风险补

偿基金贷款的资格，直至经合作银行尽职调查通过后方可恢复。

第五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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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大连高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

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独立核算，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第二十一条 合作银行应在每季度最后 10 个工作日内，

向高新区财政金融局报送上季度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情况。

第二十二条 风险补偿基金的使用情况应依法接受大连

高新区财政、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工委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大连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自

2023 年 3 月 1 日（暂定）正式实施，有效期至 2027 年 5 月 12

日。《大连高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2021 年修订）》（大高管发〔2021〕19 号）和《大连高新

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大高管发

〔2019〕3 号）同时废止。


